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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下的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形塑探微

许摇 晓摇 玲
(闽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摇 要] 摇 现代工具理性的发达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了极大的道德风险,司法作为矫正和修复

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以公正作为最终的目标。 青少年处在道德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在社会中成就人格和品格的完

善,而这种教育与完善相当大的程度是依靠法治来完成。 由此,司法场域成为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塑造不可回避的部分,其通

过司法运行模式、司法主体形象、司法情绪等各方面影响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期望以公正氛围、良法善治、优质的司法

主体形象及司法公共理性的呈现有效地消解司法场域的消极因素,成功塑育青少年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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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

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但只

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执法则毁坏了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源。冶公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层面的部分,可见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而公正恰恰是法律的价值所在。 随着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递的开放与发达,司法场域内的

公正问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青少年

一代带着新的价值观念来看待现行的司法运行模

式,同时也在其中成就着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近些

年来,司法场域内出现了不少司法公正性受到质疑

的案例,虽然有些专家认为司法不应当承担社会的

道德责任,但是事实上,公众特别青少年一代对司法

的公正性,乃至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感知和体认,
会直接影响其道德价值观的塑育与调整。

一摇 司法公正的道德意蕴: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塑育

的特殊场域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

促成全邦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冶 [1] 司法作为社会

的治理方式,理应承载起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引导社会整体向善,推进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重任。
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在《社会秩序与法治》中说到:
维系社会秩序无非就是两种东西,一种是法治,一种

是道德。 人们只有始终保持对法律和司法的敬畏和

充分的尊重与依赖,才能借由道德与法律的关联,使
得道德自律得到强化。 否则,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

和更严厉的管控才能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 司法权

威、司法公正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赖,正是法律秩

序、道德秩序的重要因素。 所以,司法公正,就其实

质意义上而言,不只是依法司法,还应对司法公正赋

予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丰富的道德内涵。
(一)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塑育的特殊性

青少年道德价值观指的是青少年对自己、他人

的行为和品质及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进

行评判时所持的根本看法和观点。 它影响着青少年

的道德目标,支配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控
制着青少年道德行为的抉择和实际的道德行为过程

的重要变量,是青少年价值观中有关社会及个人的

道德生活的部分[2]。 “青少年在连续的和进步的社

会生活中所必需具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

过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发生,它要通过环境

的中介发生冶 [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道德与

其他意识形式一样,并不是独立发生和发展,而是植

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中,道
德价值观的根据不是在于人们的头脑,而是在于人

们的社会存在和生活实践中[4]。 青少年也和其他

群体一样,均是置身于社会之中成就自己品格的塑

造和人格的完善,不同的是,青少年时期是介于幼稚



的儿童期与成熟的成人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呈现出

幼稚与成熟、独立与依赖兼具的特征,在其身心成长

过程中容易出现矛盾冲突的“边际冶心理,这也使得

青少年相对其它群体更容易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从社会现象中“观察冶、
“判断冶从而习得道德观念,产生道德信念和情感取

舍,做出道德行为的选择。 就这个角度而言,青少年

道德价值观的塑育置放于整个社会之中,司法公正

意味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而影响青少年的道

德成长。
(二)司法公正与青少年道德价值观成长的关

联逻辑

现代司法通过三个层面体现其审理方式和司法

行为的运行体系,一是司法的技术层面:从司法的自

然过程的范畴出发,经由法院和法官依照法律对证

据和案件事实的认定、推理与判断而对进行案件审

理过程,形成司法裁判;二是司法权威层面:依靠程

序公正、裁判公正以及隐含的伦理价值来获得社会

主体的普遍认同与接受;三是司法的内在道德层面:
从司法组织的内外部关系出发,着眼于审判方式与

司法行为是否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和道德要求,是
否有利于促进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并在社会群体中

树立良好的司法权威,及被“物化冶的诉讼规则、运
作程序和司法行为规范的道德性,并且这种道德性

通过司法组织内部以及其与社会、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等之间的关系协调的措施、途径、方法等方面体现

出来[5]。
综合司法的运行模式,观照司法实践的呈现状

态,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主体一方面被要求要严格

遵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冶,
另一方面“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一个理想的法

官可能根据习惯的做法以及有关政策性规定或者原

则以及多年的司法经验做出实践性的决断,补充那

些空白。 在法律不明确的地方,他会以实践的智慧

加以补充,使之丰富和细致。 在法律有冲突的地方,
选择他认为结果好或者更言之有理的法律。 在法律

的语言具有弹性、涵盖性、意义增生性的情况下,追
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法律解释。冶 [6] 法官一旦做出这

样的选择,那么司法裁决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

利益权衡和道德选择。 然而,面对道德失范带来的

纠纷,司法机关很难掌握到全部的事实证据,法官此

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优势做出裁判,一旦出现

司法裁决不公或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权利得不到保

护,人们又转向对社会普遍道德规则的强烈渴望。
在此情况下,司法自然地背负社会使命,司法公正的

问题已经从法律领域转向引发道德选择的价值向

度,由此产生诸如司法正义、法官公正、道德底线等

社会层面的道德价值导向便必然会影响青少年

群体。
司法场域通过公正司法的过程和结果,在社会

中树立司法权威,给全体青少年做出榜样,使司法制

度以及其背后的法律价值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紧密

联系、相辅相成,引领着提高青少年的道德意识和道

德责任,唤起社会德性生活回归的重大使命。

二摇 司法场域的式微: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现实

困境

“制度形于外的东西乃是其形式的正当性、合
理性;制度聚于内的东西乃是其内涵之以道德为支

撑的人性的光辉,二者的统合,构建制度的完善表征

和丰富内涵冶 [7]。 司法公正与道德本身就具有密切

的关联,不仅仅是司法制度本身蕴涵着丰富的道德

内涵,也包括司法公正伴随而来的司法过程和判决

结果的正当性。
(一)司法裁判的正当性消解青少年对社会道

德的认同

以彭宇案为例,该案件所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

讨论乃至“见死不救冶的意识上涨已经无可辩驳,或
许不能把道德底线撞破的责任落在司法的头上,但
事实上,判决书里把“如果人不是你撞的,你就不会

扶起来,不会送去医院,不会给家属打电话冶这些

“常理冶作为判决彭宇撞人的根据,确实在一定意义

上产生了坏的社会影响。 在随后出现的天津许云鹤

案的判决书中,其中核心一段是这样的:“被告在并

道后发现原告时距离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

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

慌错乱,其倒地必然会受到来往车辆的影响。冶也就

是说,最后判定原告有责任的核心是惊吓导致正违

规跨越马路栏杆穿行马路老太倒地受伤而承担赔偿

责任,等等。 如此这类案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法理

上的争议,更重要的是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受到严重

的质疑,法官的所谓“常理冶以及“不能确定冶、“不能

排除冶便“即是冶的自由的心证显然在拷问广大民众

的道德神经,由司法裁判所引发的社会道德滑坡已

成事实。 之后卫生部曾公布过《老年人跌倒干预技

术指南》和《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等一

系列文件,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指南文件并没有改

变“无人扶冶的现状,“小悦悦事件冶即印证了这一

点,跟随其后的武汉 88 岁老人菜场门口摔倒无人扶

导致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等等。 全国各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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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类似案件,人们对“是否要见义勇为冶已经由

一个道德问题转向司法拷问,人们害怕的是见义勇

为过后又一次地被司法成“肇事者冶。
在此,暂且不去讨论“谁主张谁举证冶的证明规

则问题,在这当中司法裁判的不当性,伤害的是特定

社会条件下的公众共同的道德理念,诚如人与人之

间的友善、互助、见义勇为等等传统道德所折射出来

的精神力量,同时以法官为代表司法机关对法律规

则的不当适用,以及司法过程、司法裁判、司法利益

的权衡与选择的偏失都容易造成青少年对社会道德

的质疑而无法产生认同感。
(二)司法行为的恣意模糊青少年的道德标准

的选择

“苏格拉底之死冶是其以生命为代价服从法律,
接受司法裁判,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遵守法律即是

正义,因为他认同法律所代表的正义与道德。 从

“苏格拉底之死冶延伸而来的法律被确信的道德张

力可见,司法行为乃至司法公正的功能不仅仅是法

律规范的正义本身,更是道德正义的标准所在。 尤

其在关涉社会道德纠纷的权利救济的过程中,司法

行为更是青少年道德标准的示范。 以发生于 2006
年的许霆案为例,因 ATM 机故障,利用扣款漏洞取

款,取了 17. 5 万元的许霆潜逃一年后落网。 2007
年 12 月广州中院一审,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而后

2008 年 2 月 22 日,广州中院重审改判 5 年有期徒

刑,二审维持重审判决。 同样的当事人,同样的犯罪

情节,为何会出现相差巨大的判决结果,除了省思这

其中司法技术层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外,更重要的

还是司法行为背后的恣意,而这种恣意也许有多种

原因:也许来自舆论压力,也许来自行政干预,也许

还有其它,不得而知,在司法现实中,不只许霆案,还
有不少诸如佘祥林案、李昌奎案……如是,等等,司
法行为的恣意扑面而来。 面对司法公正的道德困

境,关涉道德纠纷的案件和被网络及媒体借助道德

情感无限放大的司法公正的压力,无论是个案公正

还是整体公正,司法公正所隐射的道德正义与追求

都是青少年成长不可避免的因素,直接影响青少年

道德标准的选择。
(三)司法主体形象的破坏腐蚀青少年对道德

榜样示范的建构

都说言传不如身教,榜样教育在青少年道德教

育中一直是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随着法治进程的

推进,司法领域因其特殊的社会存在地位逐渐进入

人们的视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法官个人等司法

主体成为社会公正和扶善抑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司

法主体的“德行冶在全社会中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

和作用,其必然也会成为青少年关注和效仿的对象。
《包青天》、《海瑞》、《神断狄仁杰》、《康熙微服私访

记》等此类电视剧在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社会群体中

受到极大的欢迎,除了剧情的悬疑、引人探究的情节

外,恐怕多是人们对耿直廉洁、不畏强权、秉公执法、
断案如神的司法主体及精神的热切期待。 只有做好

司法主体的形象建构才能教育和带动青少年增强法

制意识,做守法且有道德心的公民,才能推进法治社

会的建成。
在现实的司法领域中,司法主体的形象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破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或是司法权

受行政权等干扰、或是司法权行使主体的法官个人

的道德问题等多种原因,造成司法领域内贪污腐败、
徇私枉法、知法犯法、滥用职权等现象并不少见。 两

千多年前,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说到司法道德

时打了个比方:医生是医治人身体上的毛病的,法官

是医治人心灵上的毛病的,司法就是“以善意之心

治恶念之心冶,“心正冶 者方可 “治冶 好别人的 “心

病冶 [8]。 诚如柏拉图所言,司法主体的道德形象有

极强的示范作用,司法主体如果不能在全社会做出

榜样,对青少年的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不能发挥示

范作用,那么就不仅仅是影响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

塑育,而且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
(四)司法情绪的浮躁影响青少年的道德情感

累积

法治、公平、正义作为包括司法主体在内的社会

所倡导和追求的目标所在,在各种媒体间随处可见

其正面的宣传。 而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行为不当、司
法裁判缺乏公共理性、司法主体形象受损等状态百

出,这些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的情况容易使青少年对

司法道德行为及关系的认知产生迷茫混沌。 司法实

践中,司法主体特别是法官,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情

绪,有时候司法主体因为诸如对当事人好恶的偏激

情绪、对业务成绩迫切的冲动情绪、对行政指令的无

奈情绪等原因,进而选择以情代法、以情害法的行

为。 发生于 2013 年 6 月的上海高院庭长等 5 人集

体嫖娼案与 2014 年 5 月的著名演员黄海波的嫖娼

案,两个案例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除
了法官主体和影视明星特殊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外,
更多的人为黄海波喊冤,认为司法不公,裁判偏失:
黄海波嫖娼,不仅被拘留 15 天,还将被处收容教育

6 个月,而上海 5 名法官集体嫖娼却仅被处拘留 10
天。 当然,这仅仅是个案,但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

地位却产生了极大司法争议和道德省思。 类似这些

39第 4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许晓玲:司法公正下的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形塑探微



被社会大众所深恶痛绝或难以索解的司法行为,其
中为数不少病根就在于行使司法权时个人情绪张扬

恣肆,而这些削弱的不仅是法律和司法公信力,更是

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毁损,不利于青少年道德情感的

累积[9]。

三摇 司法公正精神的扎根: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形

塑路径

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司法公正的矛盾

与冲突显然无不在拷问着法治与道德的神经,缺
“德冶或是缺“法冶的争论一直没有休止。 在这样一

个多元文化冲击的时代,希望青少年服膺守善,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 只有在青少年中建立起其可接受的

公正外观,让他们感受到司法运作的过程,对司法公

正有切身的体验,认同法治与公正,才能建立起正确

而稳定的道德价值观。
(一)营造公正氛围以促成青少年道德认识

定型

如前所述,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

防线,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司法法治

以及司法公正的达成, 应该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的有机统一,就如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所言,
无论是内在或是外在的道德,还是愿望或义务的道

德,二者都缺一不可,且均以公平正义为目标。 这也

印证了:法律之所以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且为

公民所信奉和遵守, 就在于法律体现正义、保障正

义、实现正义。 司法公正氛围的形成正是要通过司

法过程所体现的正义为青少年主体所感知和认同,
进而上升为对这种社会公正和法治的价值认同。 只

有这样,通过青少年所处的社会存在和生活实践过

程中的看、听、想的切身感受,才能使青少年对法律、
司法和法治产生认同的情感,使其发自内心的对正

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与升华,从而达到

道德认识的定型。
(二)以良法善治促成青少年道德情感积淀

哈贝马斯指出:“一部被恰当地理解和被恰当

地合法化的法律,会在民主地形成的关于生活世界

的价值观念或意见,与组织我们生活的行政系统和

经济系统之间起到‘水闸爷的作用。冶 [10] 正是这样,
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起对司法乃至法治良好的价值

标准和理性追求,使法治良好地运作和有效地实现。
使正在建构道德情感的青少年群体可以通过自身的

感知、体认并知道:要对法律忠诚,做事要有法律根

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

的,什么是职责,什么是义务,什么是权利。 让他们

相信这个社会有着良好的且被公认的、可靠的程序

和规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于所谓“道义冶或
其他事由去指责或怀疑别人,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和

司法机关在内都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人与人之

间具备最普遍的诚信和信任。 培养青少年“相信法

律,依靠法律,执行法律,建设和完善法律冶的信念

和精神导向,从而完成良好的道德情感积淀。
(三)以优质的司法主体形象促成青少年道德

意志形成

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主体的品格乃是司法公正

精神最直接的表征,英国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

辞典》中讲到:“任何一件由法官裁决的案件,实质

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冶 [11] 法

官对于司法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具体个案的公正裁

判,而且有智慧的、品格高尚的法官则可能对社会公

正和法治进步做出不可估量的模范作用。 培养青少

年的道德意志,使其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能够自

觉克服困难或困惑,形成自己的道德力量和坚持精

神,需要先进的良好的榜样示范。 而以法官为代表

的司法主体形象便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到了这一行

列中。
由此,便对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主体要求其无论

是专业素质还是道德素质都须过硬。 所以除了培养

和选拔具备扎实法学理论基础、丰富的裁判经验、良
好的法律适用能力的法官等司法主体外,还应该培

养他们忠于法律的品格。 一个道德信念坚定的法

官,必定对其自身司法行为的道德选择具有强大的

内在自控力,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具有强大且正当的

抵制能力。 即便身处于不利于司法公正生长的社会

氛围中,也必定会竭力伸张正义,对具体案件做出公

正裁判,呈现出自觉向善的道德力量。 有这样的榜

样力量,对青少年的道德义务、道德意志培育无疑是

一件幸事。
(四)以司法公共理性促成青少年道德行为

自觉

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的形成须从实践中习得,
达成由他律转化为主体自觉、自主的自律,成就现实

的道德行为。 在自媒体时代,青少年道德价值很难

超然于司法之外,充斥在网络媒体中的关于司法的

各种舆论显然对司法的法律判断、裁判技艺、主体品

格等是一种考验,想要摆脱司法公信力的吊诡,使青

少年从中获得道德行为自觉的动力和自控力,需要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制度以及司法制度重

新审视与规整,让司法成为生产正义和实现制度纠

错的装置,而非反其道行之。 树立司法在青少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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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尽规则冶的形象,实现个案的正义,将社会的普

遍正义和法律价值对接糅合,把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与法治精神培养互动交融,涉及道德争议的司法程

序能在社会中达成重叠共识,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

认同,以期达成公共理性认知,对青少年的主性认知

产生影响,使其在社会中明确自身的主体性权利,激
发其权利意识和法律权威信念, 从而通过内心原动

力培育起青少年坚决的法治精神和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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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1945 Anglo鄄American Financial Loan Negotiations and Archival Material

YANG Yong鄄feng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363000,China)

Abstract:摇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rings abundant material wealth,but meanwhile, it formed great
moral hazard in society. And justice, as a means of rectifying and repairing social relations, takes fairness as the final goal. Teenagers
are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forming moral values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characters are improved in society. And this kind of educa鄄
tion and improvement are significantly depended on the law. Thus, the judicial field becomes the inevitable part of shaping the moral
values of teenagers, which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 moral values through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judicial operation mode,
body image and emotion, expecting to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negative factors in the justice field by fair atmosphere, law and good gov鄄
ernance, high鄄quality judicial body image and public rationality, and successfully shaping the moral values of teenagers.

Key words:摇 Judicial justice;摇 the spirit of law;摇 moral values;摇 judicial field;摇 public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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